
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苏幼专字〔2020〕49 号

关于印发《学校听课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系部、处（室）、中心：

为进一步强化教学管理，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保障机制，提高教学

质量和办学水平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《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

校听课制度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 1：《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听课制度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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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听课制度（试行）

为真正落实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，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保障机制，

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促进教风和学风建设，强化

教学管理，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听课人员及听课量

1.听课人员为中层及以上干部、担任课务的专兼职人员。

2.学校党政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 节，分管教学的校长每学期

不少于 6 节。

3.教务处、基础部正、副职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节；学工处正、

副职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节，其他职能处室正、副职每学期不少于 3

节。

4.各系主任每学期至少听课 6 节，其中各系分管教学副主任每学

期至少听课 8 节，各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每学期至少听课 3 节。

5.教研室主任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2节。

6.督导组成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2节。

7.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节，其中无高校教学经历的青年教师

来校两年内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5节。

二、听课范围

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（含课堂讲授、实验、实训等教学环节开设

的课程和公共选修课，临时性的比赛、评优、引进人才等环节的听课

除外）。



三、听课方式及要求

1.听课方式以随机、随堂为主，听课人员可以自由选择听课，也

可以根据教学管理的需要由教务处协调安排专项听课、重点听课和观

摩听课，听课班级和授课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听课。

2.学校领导、督导组成员、教学管理部门和其他部门人员听课一

般采取随机听课形式，重点了解和掌握如下几方面的情况：（1）教

师讲课与学生听课的基本情况；（2）教师、学生对课堂教学和教学

管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；（3）与课堂教学有关其它问题。

3.各系部领导、教研室主任和专任教师的听课方式可以是有针对

性的跟踪听课，也可以是集体听课、集体评议，旨在帮助本系部教师

不断提高教学水平。

4.听课人员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如实、详细填写听课记录，

实事求是、公正公平地记录任课教师的授课情况，并在听课后及时与

任课教师交流沟通。在听课过程中如果涉及教学设施、教学环境、教

风、学风等方面的问题应及时与相关部门、系部沟通。

5.校级领导、系部、各职能部门干部的听课记录表在完成听课任

务后经本部门负责人签字后于期末交教务处整理归档。教研室主任、

专任教师的听课记录表以系部为单位整理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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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听课评价记录表

授课教师： 课程名称： 专业、年级：

所在系部： 授课时间： 授课地点：

应到学生人数： 实到学生人数： 听课人：

序

号

评 价

项 目
评 价 内 容

评 价 分 数
得

分
优

秀

良

好

一

般

较

差

1
教学

态度
备课充分，讲解娴熟；上课认真、投入，按时上下课。 20 15 10 5

2
教学

内容

内容丰富，注重价值引领，信息量大；反映最新（学

术）成果；重点突出，难易适中，安排合理。
20 15 10 5

3
教学

方法

理论联系实际，注重案例教学；善于启发，注重互动；

科学、合理使用多媒体。
20 15 10 5

4
教学

技能

注重课堂组织与管理，能有效处理学生迟到、早退现

象及不文明举止，课堂纪律好；教学语言标准、生动，

有感染力。

20 15 10 5

5
教学

效果

师生互动好，学生的课堂参与热情；教学目标完成顺

利，教学效果好。
20 15 10 5

总 得 分

（注：每一项目可取最低分与最高分之间任一值）

听

课

点

评

教学亮点：

不足之处：

听课人签名：

授课教师签名
部门负

责人签名


